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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瓯海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

为准则》”）、《2019 年浙江瓯海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

披露文件，由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编制。

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所提供的 2024 年度审计报

告、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浙江瓯海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

下，未经编制方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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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浙江瓯海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备案文件和备案规模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21〕137 号）文件

批准公开发行，规模 20.00 亿元。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 债券名称：2021 年第一期浙江瓯海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 

(二) 证券简称及代码：银行间简称“21 瓯海城投债 01”，代码：

2180346；上交所简称“21 瓯海 01”，代码：184026。 

(三) 发行人：浙江瓯海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

“浙江瓯海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 发行总额和期限：人民币 20.00 亿元，七年期。 

(五)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

改企业债券〔2021〕137 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 

(六)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七) 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采用

提前偿还本金方式，自债券发行后第 3 年起，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本期债券在存续

期内票面年利率为 4.41%，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八) 付息日：2022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9 月 1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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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4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9

月 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十) 信用级别：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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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

市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

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

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

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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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 发行人业务及经营情况 

作为瓯海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主体，发行人在瓯海区

道路、桥梁隧道及广场建设、河道综合治理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

业务方面具有较强的垄断性和较大的发展空间。 

报告期内，发行人业务、经营情况以及公司所在行业未发生重大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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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财务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1,374.75 亿元，负债总

额 855.43 亿元，所有者权益 519.32 亿元，资产负债率 62.22%。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50 亿元，净利润 1.16 亿元。主要财务数据见下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末 2023 年度/末 增减幅度 

流动资产合计 13,316,252.36 12,160,193.92 9.51% 

非流动资产合计 431,222.12 468,051.62 -7.87% 

资产总计 13,747,474.48 12,628,245.55 8.86% 

流动负债合计 3,857,367.79 3,190,330.80 20.91% 

非流动负债合计 4,696,883.40 4,492,051.59 4.56% 

负债合计 8,554,251.20 7,682,382.38 11.35% 

股东权益合计 5,193,223.29 4,945,863.16 5.00%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末 2023 年度/末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154,951.13 151,284.04 2.42% 

营业成本 128,928.45 120,302.49 7.17% 

营业利润 3,094.51 2,079.95 47.78% 

营业外收入 10,608.72 18,468.47 -42.56% 

利润总额 13,378.83 19,686.09 -32.04% 

净利润 11,572.30 18,315.73 -36.82%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末 2023 年度/末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91,091.31 521,036.66 13.4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44,597.75 -1,061,983.43 20.4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3,954.70 544,119.01 -79.0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39,551.74 3,172.24 -44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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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 

发行人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21〕137 号）

号文备案，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 200,000.00 万元的公

司债券，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全部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划入

发行人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开立的债券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二、募集资金专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运作正常。 

 

三、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的核查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 160,000.00 万元拟用于梧田街道梧田街村

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工程（瓯海大道以北），40,000.00 万元拟用于补充

营运资金。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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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事务的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发行人制定了债券相关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浙江瓯海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对信息披露的内容、披露标准、定

期报告以及临时报告的披露进行了详细规定，并对信息披露的程序以

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职责等进行了明确。发行人按

照法律法规、募集说明书约定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良好。 

二、信息披露具体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已进行披露事项如下： 

1、定期报告 

发行人根据公司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募集说明

书约定制作了《浙江瓯海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

告（2023 年）》，并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对 2023 年年度报告进行披

露。此外，发行人还制作了《浙江瓯海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中期报告（2024 年）》，并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前对 2024 年中

期报告进行披露。 

发行人披露的定期报告中未出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年

报及半年报内容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情况，会计师对年报均未出具

非标意见。定期报告内容均按照规定包含公司业务情况、重大风险提

示、公司基本信息、公司管理结构变化、相关中介机构信息、公司财

务和资产状况、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评级情况、增信机制、偿

债计划、偿债保障措施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等情况。披露内容完整，符

合相关规定。 

2、临时公告 

2024 年度发行人除正常付息、还本外未披露其他临时公告。 

发行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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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履行了债券存续期内信

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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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能力及偿付意愿分析 

最近三年，发行人的主要偿债能力指标请见下表： 

项目 2024 年度/末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流动比率 3.45 3.81 7.80 

速动比率 0.43 0.50 1.15 

资产负债率 62.22 60.83 58.15 

最近三年，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7.80、3.81 和 3.45，速动比率

分别为 1.15、0.50 和 0.43，最近三年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略

有下降，主要由于发行人 2024 年短期借款增长较多所致，但发行人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仍处于合理水平。 

最近三年，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8.15%、60.83%和 62.22%，

最近三年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持续增长，主要由于发行人短期借款和应

付融资租赁款增加导致负债有所增长，但总体仍处于合理水平。 

2024 年度，发行人已发行的公司债券均已足额按期完成本年度

本息偿付。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生产经营和重要财务指标未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偿债能力正常，偿付意愿较为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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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年度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情况 

21 瓯海 01（证券代码：184026）应于 2024 年 9 月 1 日进行付息

及 20%本金的偿还，发行人已于 2024 年 9 月 1 日按期足额完成 2024

年利息及本金的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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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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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期债券增信措施及偿债保障措施有效性分析及重大

变化情况 

一、本期债券增信措施及有效性 

本期债券无担保。 

 

二、 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及有效性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主要为募投项目收益和发行人经营收益。 

此外，发行人有效地风险控制机制可以为本期债券偿还提供制度

保障，监管银行的设立形成了较强的偿债外部监管机制。本期债券的

偿债保障措施有效。 

 

三、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21 瓯海 01”的增信措施及偿债保障

措施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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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跟踪评级安排，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对发行人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定期跟踪

评级每年进行一次，不定期跟踪评级由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

司认为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以及发行人的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启动。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已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出具跟踪

评级报告。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后，将

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进行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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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可能影响其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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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无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事项情况的存

在。 




